附件3

四川省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无障碍设施改造项目工程评分标准
	序号
	评分因素及权重
	分值
	评分标准
	说明

	1
	报价

（30%）
	30分
	满足比选文件要求且全部报价中价格最低的最终报价为评审基准价。

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:

报价得分=(评审基准价／最终报价)×30%×100，小数点后保留2位。
	

	2
	施工组织设计

（54%）
	54分
	根据供应商提供的“施工组织设计”进行评审，包括以下内容：

①施工部署；②施工方案及技术措施；③工程质量保证措施；④安全保证措施；⑤工期保证措施；⑥应急预案等。

上述①-⑥项方案内容每提供一项且完全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得7分，最多得42分；每项方案内容中每有一处有缺陷（缺陷是指存在以下情形中的任意一项：文字错漏、仅有框架或标题、内容与项目无关或与项目不匹配或与项目名称、实施地点、涉及的规范、技术服务标准要求不一致等。）的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在以上得分的基础上，若上述①-⑥项相关内容清晰完善的每有一项加2分，最多可加12分。

本项满分54分，不提供或不满足不得分。

注：“清晰完善”是指方案内容没有交叉混乱、无漏项、条理清楚、无瑕疵或缺陷。
	

	3
	履约能力（16%）
	16分
	供应商自2023年01月01日（含）以来具有类似项目业绩（类似项目业绩是指：室内外建筑施工及修缮工程）的每提供一个得4分，最多得16分。

本项满分16分，不提供或不满足不得分。

注：需提供中标/成交通知书或合同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。
	


